
 

 

挾持人質事件危機處理及談判作業程序 
(第一頁，共五頁) 

一、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調派警力前往現場 

1.封鎖現場（三層封鎖線為

原則）。 

2.通知救護人員及分局偵

查隊人員到場。 

3.確認人質人數及其安危

。 

4.訪查現場證人。 

5.瞭解現場地形地物、建

築格局及水電通訊設施

所在。 

人質遭

挾持，確

認現場

狀況。 

值班員警 

執勤員警 

所長 

一、接獲報案： 

(一)接獲挾持人質事件報案或警民連線

系統通報時，應詢明案情，迅速調

派警力前往處理。 

(二)報告所長。 

(三)派遣警力迅速趕赴現場，並視情況

請求增援警力。 

二、現場處理： 

(一)瞭解案情並報告分局勤務指揮中心

（以下簡稱勤指中心）及分局長。 

(二)確認現場狀況： 

1.犯罪嫌疑人（以下簡稱犯嫌）脫

逃：如有現行犯，逕行逮捕；犯嫌

逃逸，立即啟動攔截圍捕機制，並

通報組合警力追緝逃逸犯嫌。通報

勤指中心追緝犯嫌時，應儘可能描

述其特徵、衣著及交通工具等辨識

資訊。 

2.人質遭挾持： 

 (1)確認人質及被害人情況。 

 (2)通知救護人員及分局偵查隊人員到

場。 

 (3)訪查現場證人。 

(三)設置警戒管制區域：用現場封鎖帶

將現場封鎖，並以三層封鎖警戒線

，於其區域內分別執行下列事項： 

1.第一層(攻堅、勘察)封鎖線：為執

行現場勘察、談判、攻堅逮捕及各

項偵蒐作為之區域。 

2.第二層(警戒)封鎖線：為開設前進

指揮所之區域，供各級長官、犯

嫌、被害人親友及待命警力集結。 

3.第三層(交通)封鎖線：為大眾傳播

媒體人員採訪之區域，得由警方發

予採訪臂章，並指定專人適時提供

資料發布新聞。 

瞭解案情並報告分局勤

務指揮中心及分局長 

啟動談判機制 
執勤員警 

值班員警 

所長 

執勤員警 

（續下頁） 

受理報案並報告所長 

執勤員警 

所長 



 

 

(續)挾持人質事件危機處理及談判作業程序 
(第二頁，共五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4.交通封鎖線外：為一般民眾活動

範圍之區域。 

(四)配合偵查人員協助交通管制及作

初步訪查之紀錄。 

（續下頁） 



 

 

(續)挾持人質事件危機處理及談判作業程序 
(第三頁，共五頁) 

三、分局、警察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勤務指揮

中心員警 

刑警大隊

大隊長 

偵查隊長 

談判專業

人員 

承辦人 

分局勤務指揮中心主動通報

分局長、刑警大隊大隊長到場 

蒐集犯嫌資

訊並分析瞭

解案情，以柔

性談判勸誘

放棄暴力手

段。 

瞭解現場狀

況，以人質安

全為第一優

先，同時布署

警力，必要時

攻堅。 

製作重大刑案摘報表 
 

承辦人 
 

1.選擇適當地點開設前進指揮

所。 

2.報請檢察官指揮。 

3.通報警察局刑警大隊大隊長

及內政部警政署訓練合格之

談判人員到場。 

4.成立談判任務編組。 

5.必要時，通報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支援。 

一、準備階段： 

(一)選擇適當地點開設前進指揮所。 

(二)成立危機處理及談判任務編組。 

二、執行階段：建立指揮體系(成立危機

處理及談判任務編組)，由警察分局

分局長（必要時由警察局局長或指

派刑警大隊大隊長以上授權人員）

擔任現場指揮官，立即成立危機處

理及談判任務編組，啓動應變機制

： 

(一)談判組：以人質安全為優先，安撫

犯嫌情緒，並持續溝通、談判。 

(二)交管組：交通管制及封鎖。 

(三)秘書組：任務後勤支援、救護、新

聞發布及友軍協調等工作。 

(四)情報組：蒐集犯嫌、犯嫌家屬及現

場相關資訊，並分析瞭解案情。 

(五)攻堅緝捕組：在談判無法獲得突破

時，選擇適當時機，進行緝捕攻堅

。 

(六)蒐證組：違法事證蒐集及現場採證

。 

三、移送階段：將人犯逮捕後，經詢問

後並蒐集相關證據，整理卷宗移送

管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工作結

束，須填寫工作紀錄簿備查。 

 

承辦人 
 

承辦人 
 

任務編組

人員 

製作犯嫌筆錄及辦理

移送作業並填寫工作

紀錄簿 

犯嫌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 

（續下頁） 



 

 

(續)挾持人質事件危機處理及談判作業程序 
(第四頁，共五頁) 

四、 使用表單： 

(一)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二) 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 

(三) 員警出入及領用槍枝彈藥無線電機警用行動電腦登記簿。 

(四) 員警工作紀錄簿。 

五、 談判要領： 

(一) 成立指揮體系：挾持人質案件發生後，應於第一時間建立指揮體系，包含現場指揮官及

各任務編組等，俾利指揮、協調溝通、管制疏散、包圍攻堅、救援拘捕、解決問題及事

件控管。 

(二) 建立談判溝通管道：談判人員應與挾持者建立唯一專線的談判溝通管道，並盡量切斷其

他對外通訊管道，居於主導地位，持續對談，勿中斷溝通，亦勿讓媒體、民代或其他非

必要人士任意介入，影響偵辦指揮權與主導性。 

(三) 談判人員進行專業談判：指派經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訓練合格之專業談判人

員進行談判工作，秉持專業立場，運用談判技巧，爭取時間及人質釋放，創造有利條件，

以達成挾持者平和落幕為目標，勿讓挾持者予取予求，並於談判中取得偵查資訊，協助

指揮官判斷情勢與後續作為。 

(四) 瞭解需求、掌握相關資訊：瞭解挾持者需求，掌握挾持者、人質及事件等相關資訊，適

時通知其親友到場，取得溝通籌碼，以適度交換可談判妥協條件，滿足雙方需求，並對

挾持者解說後續可能面對的司法責任及現場狀況，讓挾持者有心理準備及承受適度的壓

力，且不得過度刺激挾持者情緒。 

(五) 取得信任、避免談判陷入僵局：以人質安全為最高原則下，持續委婉與挾持者溝通，讓

其感受有後續生存機會，談判組遇有挾持者不信任或談判陷入僵局時，應努力取得信任

及尋求突破僵局之道，評估讓信任之親友或公正人士第三方介入到場協助勸說之必要

性，並注意其人身安全，透過溝通讓挾持者瞭解到警方建立平安立場之誠意。 

(六) 安撫情緒、說服投降：挾持者及人質安全為最高指導原則，設法安撫挾持者情緒，儘早

趨於穩定，勸阻自殺，以利後續的溝通。 

六、 注意事項： 

(一) 發生重大挾持人質事件時，應立即聯繫檢察官到場；現場相關封鎖管制作為，應指定專

責幹部督導落實執行。 

(二) 談判組由本署訓練合格之談判人員分工編組為主，且談判人員應全程參與溝通談判。 

(三) 攻堅組由維安特勤或霹靂小組之警察人員分工編組為主，其他員警為輔，攻堅組應迅速

完成攻堅救援人質準備及現場布署，並擇適當場所進行模擬演練。 

(四) 談判人員、現場員警及協助談判人員均應著防彈背心等防護裝備。 

(五) 通知挾持現場之水、電、有線電信、通訊事業工作人員到場協助，必要時，予以切斷，

遇挾持者攜帶爆裂物，應即通知消防水車及防爆人員到場。 

(六) 現場處理過程應以專線的談判溝通管道進行溝通對話，避免案情外洩。 

(七) 現場應指派專責新聞聯絡官，處理新聞發布及與媒體溝通協調事宜，並給予必要之協

助；有負面輿論，應適時對外澄清說明，遇重大人質事件時得設置新聞組；有新聞媒體

報導影響作業及人質安全時，應即時溝通，必要時，得請內政部警政署公關室及刑事警

察局協調相關媒體公會加強自律作為。 

 

 （續下頁） 



 

 

(續)挾持人質事件危機處理及談判作業程序 
(第五頁，共五頁) 

(八) 圍觀群眾應阻隔在封鎖線外，遇新聞媒體欲進入現場者，應婉言勸阻，並請新聞媒體人

員停留現場第三層（交通）封鎖線區域，及與圍觀群眾有所區隔，以免影響採訪作業。 

(九) 通報本署刑事警察局支援警力、物力或向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請求支援。 

(十) 遇對峙較長時間現場，執行圍捕攻堅人員應維持必要警力分梯休息，並覓適當休憩處所。 

(十一) 前進指揮所應選擇得監控現場狀況之地點為原則，不宜距離現場過遠。 

 

 

士明圖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提供。－版權所有，翻（盜）用必究－ 


